	农业行政处罚案件信息公开表

	单位：杨陵区农业农村局                                                                    时间：2026年6月4日

	序号
	行政处罚决定案号
	案件名称
	违法主体名称或姓名
	违法企业组织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主要违法事实
	行政处罚种类和依据
	行政处罚履行方式和期限
	作出行政处罚的机关名称和日期
	备注

	1
	[bookmark: _GoBack]杨农（种子）罚〔2026〕1号
	[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OLE_LINK34][bookmark: OLE_LINK8][bookmark: OLE_LINK35][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13]杨凌裕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涉嫌销售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未按规定备案、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经营档案及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案
	[bookmark: OLE_LINK23][bookmark: OLE_LINK24]杨凌裕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
	[bookmark: OLE_LINK25][bookmark: OLE_LINK26]91610403MA6TKLE42Q
	[bookmark: OLE_LINK29][bookmark: OLE_LINK28]党让齐
	当事人杨凌裕农农业服务有限公司存在销售的专门经营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未按规定备案、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经营档案及种子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行为，该行为违反了《种子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一款和第四十条第一款之规定。
	依据《种子法》第七十九条第二、四、五项等相关规定，以及《陕西省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基准》。
处罚种类：罚款；人民币13500元整。
	[bookmark: OLE_LINK123][bookmark: OLE_LINK125][bookmark: OLE_LINK126]当事人必须在收到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持本决定书到建行杨陵区支行杨陵区非税收收入缴纳罚（没）款。逾期不按规定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或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杨陵区农业农村局
处罚决定日期：2026年5月18日
	



